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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財團法人合併辦法

第 1 條

本辦法依財團法人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三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。

第 2 條

本辦法用詞，定義如下：

一、合併：二以上之財團法人合為一財團法人。

二、消滅法人：因合併而消滅之財團法人。

三、存續法人：因合併而存續之財團法人。

四、新設法人：因合併而使原財團法人全部消滅，另設立之財團法人。

第 3 條

全國性或地方性財團法人與其他全國性財團法人合併，除有正當理由外，

其存續或新設法人應為全國性財團法人。

二以上地方性財團法人合併後，其主要業務或受益範圍跨數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行政區域者，應合併成為全國性財團法人。

第 4 條

財團法人申請合併應符合下列條件：

一、合併後存續或新設法人之基金總額，須達其合併前各法人基金之

合計總額以上。

二、基金總額須符合擬合併後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所定最低

捐助財產總額。

第 5 條

財團法人合併時，應締結合併契約。

合併契約應以書面為之，並記載下列事項：

一、擬合併之財團法人名稱，合併後存續或新設法人名稱。

二、存續法人之章程變更事項或新設法人之章程草案。

三、對受雇人之權益處理。

四、其他與合併有關之約定事項。

第 6 條

財團法人申請合併許可，應檢具下列文件，向合併後新設法人或存續法人

之主管機關提出：

一、申請書，並應載明下列事項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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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請人。

（二）申請人之法定代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、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及

出生年月日。

（三）申請人之主事務所、分事務所及聯絡方式。

（四）捐助章程訂明得與其他財團法人合併之依據，或合併之正當

理由，以及捐助人對於合併有無反對之意思表示。

（五）合併後之主要業務範圍及受益範圍。

二、合併前各該法人之捐助章程及合併後新設法人或存續法人之捐助

章程草案。

三、合併前各該法人決議申請合併許可之董事會會議紀錄。

四、合併契約。

五、各該法人之財務報表，其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，應一併提出簽證

資料；各該法人設有監察人者，其財務報表業經全體監察人查核之

證明文件。

六、申請時各該法人之財產目錄。

七、合併後當年之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。

八、合併前各該法人之最近一次法人登記證明文件。

財團法人申請合併許可為新設法人者，除應檢具前項規定之文件外，並應

檢具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、第九款及第十款之文件。

申請之方式或文件不備，其能補正者，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於一定期間

內補正；不能補正或屆期不補正者，得逕行駁回之。

財團法人申請合併許可為存續法人者，以存續法人為申請人，向主管機關

辦理之；申請合併許可為新設法人者，以合併前之全體法人為申請人，並

得由其中一方或全體持向主管機關辦理之。

第 7 條

主管機關應自受理申請財團法人合併許可後六十日內為准駁之決定；必要

時，得予延長，延長期間不得逾三十日，並以一次為限。經核准者，應發

給許可之文件，並應通知合併前該管主管機關。

主管機關受理前項申請後，應徵詢消滅法人主管機關之意見。

第 8 條

申請合併許可之財團法人於主管機關所定期限內，存續法人應向法院聲請

變更登記；消滅法人應聲請解散登記；新設法人應聲請設立登記。

前項情形，財團法人應自法院發給登記證書或法院公告後十五日內，將證

書影本或相關證明文件送主管機關備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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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9 條

存續法人或新設法人自法院登記之日起，概括承受消滅法人之一切權利、

義務。

第 10 條

財團法人經合併許可後未依第八條第一項所定期限向法院辦理登記，經主

管機關限期通知，仍未向法院辦理登記者，應廢止其許可，並應通知法院

及合併前該管主管機關。

第 11 條

財團法人因合併而有改隸之情形時，適用本辦法之規定。

第 12 條

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二月一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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